
             附錄 1 (SC-SF) 

           

 
註 冊 為 專 門 承 建 商 （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類 別 ）  

的 資 格 及 經 驗 規 定  
 
工 程 範 圍  
 
  所 有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均 屬 地 盤 平 整 類 別 專 門 工 程 ， 但 有 下 列 全 部 情 況 則 除 外 ：  
 

( a )  有 關 地 段 從 界 線 至 界 線 之 間 的 最 大 斜 度 不 超 過 1 5 度 。  

( b )  地 段 界 線 以 外 任 何 方 向 1 0 米 界 線 所 包 圍 的 地 方 的 總 斜 度 小 於 1 5 度 。  

( c )  地 段 界 線 以 外 1 0 米 範 圍 內 並 無 斜 度 逾 3 0 度 或 高 度 逾 1 . 5 米 的 斜 坡 。  

( d )  地 段 內 或 地 段 以 外 1 0 米 範 圍 內 並 無 高 逾 1 . 5 米 的 擋 土 牆 或 梯 級 式 擋 土 牆 。  

( e )  不 會 築 建 高 逾 1 . 5 米 的 擋 土 牆 或 梯 級 式 擋 土 牆 。  

( f )  不 會 築 建 斜 度 逾 3 0 度 或 高 度 逾 1 . 5 米 的 斜 坡 。  

( g )  須 建 擋 土 牆 及 斜 坡 的 綜 合 高 度 不 逾 1 . 5 米 。  

 
 
2 .   附 錄 2 已 詳 細 列 出 可 由 超 過 一 種 類 別 的 承 建 商 進 行 的 工 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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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 格 和 經 驗 規 定  
 
 
3 .  以 下 列 表 載 明 擔 任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(地 盤 平 整 工 程 類 別 )的 關 鍵 人 士 的 最 低 資 格 和 經 驗 規 定 ：  
 
 
 

 
可 供 選 擇 的 規

定  

技 術 董 事  

經 驗  資 格  

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

經 驗  資 格  

其 他 高 級 人 員  

經 驗  資 格  

 
 

1  

在 土 力 工 程 方

面 具 有 5 年 經

驗，其 中 3 年 為

在 本 港 進 行 的

地 盤 平 整 工 程

的 經 驗 。 [ 參 閱

備 註 ( a ) ]  

持 有 有 關 科 目

的 學 士 學 位 或

同 等 學 歷 。 [ 參
閱 備 註 ( e ) ]  

在 土 力 工 程 方 面 具

有 5 年 經 驗，其 中 3
年 為 在 本 港 進 行 的

地 盤 平 整 工 程 的 經

驗 。 [參 閱 備 註 ( a ) ]  
 
曾 在 7 項 於 本 港 進

行 的 地 盤 平 整 工 程

中 工 作 ， 為 期 不 少

於 1 8 個 月 。 [參 閱

備 註 ( b ) ]  
 
 
 
 
 

持 有 有 關 科 目 的

高 級 證 書、文 憑 或

同 等 學 歷 。 [ 參 閱

備 註 ( e ) ]  

  

- 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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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 供 選 擇 的 規

定  

技 術 董 事  

經 驗  資 格  

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

經 驗  資 格  

其 他 高 級 人 員  

經 驗  資 格  

 
 

2  

具 有 8 年 管 理 建

築 承 建 商 公 司

的 經 驗 或 同 等

經 驗 。 [ 參 閱 備

註 ( c ) ]  

 -  在 本 港 進 行 土 力 工

程 方 面 具 有 5 年 經

驗 ， 其 中 3 年 為 地

盤 平 整 工 程 的 經

驗 。 [參 閱 備 註 ( a ) ]  
 
曾 在 7 項 於 本 港 進

行 的 地 盤 平 整 工 程

中 工 作 ， 為 期 不 少

於 1 8 個 月 。 [參 閱

備 註 ( b ) ]  

持 有 有 關 科 目 的

學 士 學 位 或 同 等

學 歷 。 [ 參 閱 備 註

( e ) ]  

-  -  

 
 

3  

具 有 8 年 管 理 建

築 承 建 商 公 司

的 經 驗 或 同 等

經 驗 。 [ 參 閱 備

註 ( c ) ]  

-  在 土 力 工 程 方 面 具

有 5 年 經 驗，其 中 3
年 為 在 本 港 進 行 的

地 盤 平 整 工 程 的 經

驗 。 [參 閱 備 註 ( a ) ]  
 
曾 在 7 項 於 本 港 進

行 的 地 盤 平 整 工 程

中 工 作 ， 為 期 不 少

於 1 8 個 月 。 [參 閱

備 註 ( b ) ]  

持 有 有 關 科 目 的

高 級 證 書、文 憑 或

同 等 學 歷 。 [ 參 閱

備 註 ( e ) ]  

在 土 力 工 程

方 面 具 有 5
年 經 驗，其 中

3 年 為 在 本 港

進 行 的 地 盤

平 整 工 程 的

經 驗 。 [ 參 閱

備 註 ( a ) ]  

持 有 有 關 科

目 的 學 士 學

位 或 同 等 學

歷 。 [ 參 閱 備

註 ( e )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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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 供 選 擇 的 規

定  

技 術 董 事  

經 驗  資 格  

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

經 驗  資 格  

其 他 高 級 人 員  

經 驗  資 格  

 
 

4  
[參 閱 備 註 ( d ) ]

 

在 土 力 工 程 方

面 具 有 5 年 經

驗，其 中 3 年 為

在 本 港 進 行 地

盤 平 整 工 程 的

經 驗 。 [ 參 閱 備

註 ( a ) ]  

持 有 有 關 科 目

的 學 士 學 位 或

同 等 學 歷 。 [ 參
閱 備 註 ( e ) ]  

在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方

面 具 有 1 2 年 經 驗 。

[參 閱 備 註 ( a ) ]  
 
曾 在 7 項 於 本 港 進

行 的 地 盤 平 整 工 程

中 工 作 ， 為 期 不 少

於 2 1 個 月 。 [參 閱

備 註 ( b ) ]  

曾 在 先 前 的 註 冊

制 度 下 獲 委 任 為

獲 授 權 簽 署 人 。  
 
曾 修 畢 一 項 經 認

可 的 補 足 資 格 培

訓 課 程 。  

-  -  

 
 

5  
[參 閱 備 註 ( d ) ]

 

具 有 1 2 年 管 理

建 築 承 建 商 公

司 的 經 驗 或 同

等 經 驗 。 [ 參 閱

備 註 ( c ) ]  

曾 在 先 前 的 註冊

制 度 下 獲 委 任

為 獲 授 權 簽 署

人 。  
 
曾 修 畢 一 項 經

認 可 的 補 足 資

格 培 訓 課 程 。  
 

在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方

面 具 有 1 2 年 經 驗 。

[參 閱 備 註 ( a ) ]  
 
曾 在 7 項 於 本 港 進

行 的 地 盤 平 整 工 程

中 工 作 ， 為 期 不 少

於 2 1 個 月 。 [參 閱

備 註 ( b ) ]  

曾 在 先 前 的 註 冊

制 度 下 獲 委 任 為

獲 授 權 簽 署 人 。  
 
曾 修 畢 一 項 經 認

可 的 補 足 資 格 培

訓 課 程 。  

-  -  

   或  
具 備 上 文 可 供 選 擇 的 規 定 第 1、 2  

或 3 項 所 列 經 驗 和 資 格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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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段 的 備 註  

 

( a )  有 關 人 士 必 須 提 供 以 前 曾 參 與 工 程 的 詳 細 資 料，以 證 明 其 在 岩 土 工 程 /地 盤 平 整 工 程 方 面 的

經 驗 屬 實，而 這 些 資 料 亦 須 獲 有 關 的 僱 主 或 負 責 有 關 工 程 的 認 可 人 士 /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/註 冊

岩 土 工 程 師 /註 冊 承 建 商 /政 府 建 築 師、工 程 師 或 測 量 師 批 註。假 如 該 名 人 士 屬 自 僱 性 質，其

他 證 明 文 件 （ 例 如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所 訂 的 指 明 表 格 或 合 約 文 件 ） 均 可 能 獲 接 納 。  

( b )  必 須 以 屋 宇 署 的 標 準 表 格 提 交 有 關 工 程 經 驗 方 面 的 資 料 ， 而 這 些 資 料 必 須 得 到 負 責 有 關 工

程 的 認 可 人 士 /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/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/註 冊 承 建 商 /政 府 建 築 師、工 程 師 或 測 量 師

批 註 。 為 了 計 算 可 供 選 擇 的 規 定 第 1 至 3 項 的 經 驗 年 數 ， 申 請 人 不 得 將 在 同 一 時 期 於 不 同

工 程 項 目 工 作 的 經 驗 累 積 計 算 。  

( c )   有 關 人 士 必 須 提 供 具 有 承 建 商 公 司 的 董 事 身 分 或 擁 有 權 的 證 明 ， 又 或 提 供 在 承 建 商 公 司 擔

任 高 層 管 理 職 位 ， 全 權 負 責 管 理 有 關 技 術 、 財 務 及 人 力 資 源 事 宜 的 證 明 ， 以 確 定 其 管 理 承

建 商 公 司 方 面 的 經 驗 屬 實 。 此 外 ， 他 亦 須 提 供 以 前 曾 參 與 工 程 的 詳 細 資 料 （ 例 如 《 建 築 物

條 例 》所 訂 的 指 明 表 格 或 合 約 文 件 ）， 以 證 明 其 聲 稱 擁 有 的 經 驗 屬 實 ， 藉 此 顯 示 在 其 取 得 相

關 經 驗 時 ， 承 建 商 公 司 是 參 與 有 關 工 程 。  

( d )  可 供 選 擇 的 規 定 第 4 及 第 5 項 ， 只 適 用 於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或 之 前 根 據 該 規 定 提

出 註 冊 申 請 的 申 請 人 。 上 述 申 請 人 可 繼 續 使 用 可 供 選 擇 的 規 定 第 4 及 第 5 項 提 出 申 請 。  

( e )  高 級 證 書、文 憑 或 大 學 學 位 應 屬 於 岩 土 工 程 或 建 造 科 技，例 如 建 築、 建 築 工 藝、屋 宇 測 量 、

土 木 工 程 及 結 構 工 程 的 範 疇 。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將 根 據 課 程 與 有 關 的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

（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類 別 ） 所 須 進 行 工 作 的 相 關 程 度 來 個 別 評 估 有 關 承 建 商 在 其 他 學 術 範 疇 取

得 的 學 歷 。 只 有 那 些 充 分 涵 蓋 及 有 適 當 比 例 的 學 科 是 有 關 岩 土 工 程 或 建 造 科 技 （ 例 如 土 壤

及 岩 土 力 學 、 基 礎 工 程 、 建 造 科 技 、 建 築 物 設 計 、 結 構 、 臨 時 工 程 、 屋 宇 及 土 地 測 量 、 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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築 物 料 、 保 養 科 技 、 屋 宇 裝 備 及 建 築 管 理 等 ） 和 建 造 業 運 作 （ 例 如 建 築 法 例 、 合 約 管 理 、

工 料 測 量 、 建 築 經 濟 學 及 建 築 發 展 等 ） 的 課 程 才 會 獲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考 慮 。 附 錄 3

已 詳 細 列 出 就 承 建 商 註 冊 所 需 具 備 的 學 歷 認 可 準 則 的 一 般 指 引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﹝2004 年 12 月修 訂 版 ﹞  

 - 6 -  




